	新莊文化藝術中心場地使用收費原則    100年1月修訂

                                                           單位：( 新台幣元 )

	收費項目
	 區          分
	收費標準
	說明

	
	
	售票
	不售票
	

	藝  術  廳
	 日
	Ａ區或Ｂ區
	2,000
	2,000
	一、新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公私立學校團體或非營利之國際文化交流團體，按附表列收費標準百分之五十收費。

二、其他非屬市轄之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或非營利之國際文化交流團體，場地費按表列百分之五十收費，其他場地維護費、空調燈光等設備仍需依表列全額收費。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費申請使用本中心

場所：

(一)國家慶典或國定紀念舉辦之活動、應

       與本局共同辦理。

(二)經本局邀請或核准

       共同舉辦之文化藝術活動。

四、每場以三小時為一基數、超出之小時部份、依比例加收之(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

五、會議室開放時間最晚至
晚間九點整。
六、綵排預演必須配合場地
空檔舉行。

七、周六及例假日比照晚間
場次收費。

八、使用追蹤燈時請自備操
作人員。

九、使用鋼琴請自付調音費
，並由中心代為聯絡調音。

	
	
	Ａ區＋Ｂ區
	3,000
	3,000
	1、 

	
	 檔
	場地維護費
	2,000
	2,000
	2、 

	演  藝  廳
	場地費
	上午場次
	15,000
	10,000
	3、 

	
	
	下午場次
	15,000
	10,000
	4、 

	
	
	晚間場次
	20,000
	15,000
	5、 

	
	場地維護費(場)
	2,000
	6、 

	
	空調燈光費(場)
	3,000
	7、 

	
	預演彩排費(場)
	5,000
	8、 

	
	音響反射板(組)
	1,500
	9、 

	
	合唱台(組)
	1,000
	10、 

	
	樂器平台(組)
	1,500
	11、 

	會  議  室
	每場
	3,000
	12、 

	
	空調費(場)
	1,000
	13、 

	
	清潔費(場)
	1,000
	14、 

	鋼琴使用費
	山葉鋼琴C7 
	6,000
	

	
	史坦威鋼琴D-274
	12,000
	

	追  蹤  燈
	1200瓦(場)
	2,000
	

	廣     場
	上午場次
	5,000
	

	
	下午場次
	5,000
	

	
	晚間場次
	10,000
	

	
	場地維護費
	2,000
	


